
关于印发《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经学校会议研究决定，制定《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管

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发，请有关部门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管理办法（试行）

淮南联合大学

2025年 4月1日



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风建设，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管理，

充分发挥学校、学生、家庭三结合教育的功能，引导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引导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淮南联合大学学籍学历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依据学生管理规定、学籍管

理办法及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通过对学生每学期的

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对可能或已经发生学习问题、或完成学

业困难的学生进行警示，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可能产生的不

良后果，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补救和帮扶措施，帮助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危机干预制度，而非纪律处分。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全日制在校在籍学生。

第三条 学业预警工作按照学期进行，根据学生学业中

存在问题的程度分为三个等级，预警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三

级预警、二级预警、一级预警。

三级预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及格课程 2 门且补考

后仍不及格者，给予学业三级预警。警示办法：由各学院向

学生下达《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并告知家长；学

生辅导员与学生谈话，进行警示教育，填写《淮南联合大学

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



二级预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及格课程 3 门且补考

后仍不及格者，给予学业二级预警。警示办法：由各学院向

学生下达《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并书面通知家长

填写《学生学业预警家长通知单》；学生辅导员与学生谈话

进行警示教育，并与学生家长沟通后填写《淮南联合大学学

业预警谈话记录表》。

一级预警：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根据《淮南联合大学学

生学籍学历管理办法》,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达留级条件者，

给予留级处理并予以一级预警。警示办法：由各学院向学生

下达《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并书面通知家长填写

《学生学业预警家长通知单》；学生辅导员邀请学生家长到

校面谈后填写《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

第四条 学业预警工作程序

（1）确定学业预警学生名单

每学期补考结束后，教务处将学业预警学生名单发到各

学院。各学院教学秘书依据人才培养计划对学生学业情况进

行复核，确认学业预警学生名单，并报教务处备案。

（2）下达《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

辅导员向被预警学生下达《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

书》，被预警学生本人签字确认。

（3）警示谈话

辅导员与被预警学生进行警示谈话，了解学生学习的问



题与原因，督促并协助其制定学习计划，填写《淮南联合大

学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4）通知家长

辅导员需以电话形式告知家长，并留存通话记录，填写

《学生学业预警家长通知单》。如确实无法联系到学生家长

的，需在《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中说明

原因。

（5）家长面谈

对于做留级处理的学生，辅导员邀请学生家长来校就预

警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面谈。面谈后，整理书面记录，填写

《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谈话记录表》，记录确切时间、地

点及谈话内容，经家长确认、签字后存档。如确实无法联系

到学生家长或家长不愿到校面谈的，需在记录表中说明原因。

第五条 各学院负责归档保存每个预警学生的《淮南联

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学生谈话

记录表》、《学生学业预警家长通知单》等材料，预警教育过

程必须有书面记录并经当事人签字存档，建立学业预警管理

档案。

第六条 学业预警责任分工

各学院书记和院长共同负责本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工作，

辅导员负责学生学业预警工作具体实施，教务处负责检查督

促，并把各学院学业预警工作完成情况及其成效纳入教学单



位年终考核。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

解释。

附件：

1. 《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通知书》

2. 《学生学业预警家长通知单》

3. 《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学生谈话记录表》

4. 淮南联合大学学业预警处理流程图


